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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政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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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內部稽核流程圖(E040200) 

 

 

 

 

 

 

 

 

 

 

 

 

 

 

 

 

 

 

 

 

 

 

 

 

 

 

 

 

 

 

 

 

 

 

 

 

 

 

 

瞭解整體資安環境 

政風室 

稽核前準備工作 

資訊教育科、政風室 

簽報稽核結果 

政風室 

簽擬計劃 

政風室 

進行稽核 

資訊教育科、政風室 

追蹤稽核結果 

資訊教育科、政風室 



  4-3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資訊內部稽核

(E040200) 

 

 

 

 

 

 

 

 

 

 

 

 

 

 

 

 

 

 

 

 

 

 

 

 

 

 

 

 

 

 

 

 

 

 

 

 

 

 

一、作業程序 

(一)基本要求： 

1.本局為推動資訊保密措施，協助學校及

本局各科室建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透過稽核之手段，以查核資訊使用異常

狀況及「稽核使用管理」事項為主，為

齊一作法，特研訂「內部稽核」工作手

冊（標準流程），俾供所屬參考運用。 

2.規劃建立「使用管理事項」，偏重於使用

者使用的管理措施，以「系統存取控制

管理」為主，包含資訊系統存取控制規

定、使用者之存取管理、系統存取之責

任、網路存取之安全控制、電腦系統之

存取控制、應用系統之存取控制、系統

存取及應用之監督、機關外部人員存取

資訊之安全管理及系統稽核規劃等。 

3.檢討現行資訊「內部稽核」機制，是否

符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

理要點」第 9 點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9

至 36點規定。 

4.藉由「內部稽核」，驗證資訊單位是否依

規定將資安異常訊息（狀況）適時通報

政風室處理，以達成預防及查處電腦資

訊外洩之目標。 

(二)稽核時機： 

1.依上級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2.受理資訊洩密檢舉案件。 

3.首長或上級機關交辦案件。 

4.媒體報導或民代質詢案件。 

5.他機關（或單位）要求會同或配合辦理

時。 

6.其他有稽核之必要時。 

(三)稽核前準備工作： 

1.瞭解機關資訊應用系統環境。 

2.確定系統紀錄檔（log）處於啟用狀態。 

3.推動應用系統建立系統紀錄查詢功能。 

4.檢討是否需研（修）訂管理規定。 

5.界定異常存取狀況。 

6.建立通報機制（研析機關內部現有資訊

管理規定，是否已將政風機構納入資安

1.「政風機構人員設置

管理條例」第 4條第

7款。 

2.「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資訊安全管理要

點」。 

3.「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資訊安全管理規

範」。 

4.「政風機構維護公務

機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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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異常狀況之受通報單位，若無，應推動

修法辦理）。 

7.研訂內部稽核計畫。 

(四)稽核計畫： 

1.擬定稽核計畫。計畫內容得包括： 

(1)法令依據。 

(2)稽核目的。 

(3)稽核方式。 

(4)稽核編組。 

(5)稽核時程。 

(6)稽核項目（記錄）表。 

(7)追蹤列管。 

2.將稽核計畫簽報機關局長或提報安全

維護會報據以執行。 

(五)稽核內容： 

依業務現況需要調整。 

(六)稽核方式： 

依檢查需要選擇稽核方式 

1.擬訂稽核項目表。 

2.審閱文件紀錄。 

3.實地訪談。 

4.實機驗證測試。 

(七)稽核後程序： 

1.撰寫稽核結果報告。 

2.依據記錄稽核過程及結果，並將建議事

項及擬處意見簽報局長。 

3.缺失移請業務單位改進並列入下次稽

核重點。 

二、控制重點 

(一)稽核前先與資訊單位討論研商如何定義

「系統存取異常」、「異常的登入程序」等

資安異常狀況，及政風機構如何受理通

報。 

(二)稽核時發現資訊洩密個案，應依洩密查處

相關作業程序辦理。 

  



  4-5 

受理公職人員網路申報財產作業流程圖(E040600) 

 

 

 

 

 

 

 

 

 

 

 

 

 

 

 

 

 

 

 

 

 

 

 

 

 

 

 

 

 

 

 

 

 

102 版 

4.卸(離)職申報 

(卸職 2 個月內申

報) 

申報義務人 

形式審核網路財產申報表 

政風室 

彙整申報名冊（含 1、2、3、4欄位名冊）以

備抽出實質審查之申報資料表 

政風室 

資料表比
 

陳報臺北市政府

政風處複審 

政風室 

 

 

每年 1 0月中旬彙整應定期申報財產人員名冊及確認本局年度應申報財產職
缺 

 

俟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函知法務部當年度代為查詢機構後，發文向未代查機關、

團體或個人查詢申報人之財產資料 

 

政風室 

相符 不符 

通知補正 
 
 

政風室 

填具裁罰陳報單連同事證
陳報政風處層轉法務部廉
政署 

政風室 

審查結果 

逾期申報 

符合規定 

待修正 

於工作會議或公開場合由首長或其指定人員主持抽籤。抽籤比例依照當年度規

定辦理，並於本局網路上公布中籤名單 

局長或其指定人員、政風室 

不符部分限期說明 
 

政風室 

受查詢者虛偽(拒絕)說明、審核

結果不符，填具裁罰陳報單連同

相關事證報臺北市政府政風處複

審 
政風室 

 

1.到職申報(他機關調

入或本局內新到任應

申報財產職務(到職 3

個月內申報) 

申報義務人 

2.定期申報(每年11月1

日至12月31日申報) 

申報義務人 

 

3.代理(兼任)職務人

員申報(代理(兼任)滿

3個月之日起算3個月

內財產申報) 

申報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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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受理公職人員

網路申報財產

作業(E040600) 

 

 

 

 

 

 

 

 

 

 

 

 

 

 

 

 

 

 

 

 

 

 

 

 

 

 

 

 

 

 

 

 

 

 

 

 

 

一、作業程序 

(一)就(到)職申報：公職人員應於就(到)職 3

個內辦理財產申報。 

(二)定期申報：公職人員應每年定期辦理財產

申報一次，申報期間為每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內申報完畢。已辦理就(到)職

申報、異動申報、核定申報者，則自該次

申報日之翌年起每年 1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辦理定期申報。 

(三)代理（兼任）職務人員申報：公職人員其

職務係代理（兼任）者，應於代理（兼任）

滿 3個月起 3個月內申報。 

(四)卸（離）職申報：公職人員於喪失應申報

財產身分起 2個月內，應將卸（離）職當

日之財產情形，向原受理財產申報機關申

報。 

(五)受理申報後，依書面記載做形式審查，如

有不完備之情形，應通知申報人於實質審

查抽籤前補正，未依規定申報或無正當理

由不為申報者，應填具裁罰單，連同審查

結果陳報政風處。 

1.彙整申報名冊以備出抽實質審查之申

報人。 

2.於工作會議或公開場合由首長或其指

定人員主持抽籤(抽籤比例依照當年度

規定辦理)。 

 (六)財產申報資料審查(核)種類： 

1.形式審核：政風室受理申報後，應就申

報表所列項目，依申報內容逐項審核，

如發現有明顯錯誤或不完備，應通知申

報人限期補正。 

2.依陳情或其他情事之審查：受理申報機

關(構)因陳情或其他情事，認申報人有

申報不實之嫌疑者，應就其有無違反本

法第 5條或第 7條第 1項、第 2項之規

定，進行審核。 

3.逾期申報審查：申報人逾規定期限申報

時，政風機構應就其有無明知應依規定

申報，而無正當理由不為申報之情事，

進行審查。 

1.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暨施行細則。 

2.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

料審核及查閱辦法。 

3.「政風機構人員設置

管理條例」第 4條第 4

款。 

4.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

第 5項暨施行細則第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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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4.抽樣審查：政風機構對申報人之財產申

報資料，除依第 2、3 之規定進行審查

外，應依下列方式進行抽樣審查： 

(1)製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名冊。 

(2)於每年定期申報期間截止後一個月

內，依當年度規定抽樣比例辦理，以

公開電腦抽籤方式抽出應受審核之

申報資料。 

(3)前項抽籤作業，應於工作會議或其

他公開場合，由首長或其指定人員

主持，並指派抽籤人，由政風人員擔

任監察員。 

(4)對於抽中應審查之財產申報資料，

依第(六)項「實質審查」作業方式辦

理。但機關首長財產申報資料之審

查，由上級政風機構為之。 

(七)財產申報資料實質審查作業方式： 

1.發文向有關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查詢

申報人之財產資料，如有必要，應予申

報人說明之機會。 

2.應留存審核結果之完整記錄資料。 

3.發現所屬機關首長有申報不實之嫌疑

時，其有上級機關者，應移請其上級機

關之政風單位依規定進行審核及處理。 

(八)審核結果處理： 

1.政風機構應於抽籤審查後，將審查結果

報本府政風處進行複查。 

2.審查結果發現申報人並非故意申報不

實，而其申報資料有待補正者，應通知

申報人限於 10日內補正。 

(九)裁罰： 

1.政風室發現申報人明知應依規定申報，

無正當理由不為申報者，應填具「裁罰

陳報單」，連同相關事證資料，層送本府

政風處轉法務部裁處。 

2.審查結果發現申報人有故意申報不實

情事，或審查結果未相符，亦不限期內

補正者，應填具「裁罰陳報單」，連同審

查結果層報本府政風處轉法務部處理。 

3.受查詢者虛偽(拒絕)說明，應填具「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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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罰陳報單」連同相關事證資料，層送本

府政風處轉法務部處理。 

4.罰鍰案件，由法務部召開「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案件審議委員會」處理。 

(十)資料保存與銷毀：申報人喪失第二條所定

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者，其申報之資料應保

存五年，期滿應予銷燬。但經司法機關或

監察機關依法通知留存者，不在此限。 

二、控制重點 

(一)政風室應於每年申報期間及申報人須就

(到)職、異動或核定申報時主動告知申報

人義務人申報事宜。 

(二)書面形式審查，如有不完備之情形，應通

知申報人於實質審查抽籤前補正，未依規

定申報或無正當理由不為申報者，應填具

裁罰單，連同審查結果陳報本府政風處。 

(三)實質審查發現申報人申報不實，或審查結

果未相符亦不依限補正者，或受查詢者虛

偽(拒絕)說明，應填具「裁罰陳報單」，連

同審查結果層報本府政風處轉法務部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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